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税务检查情况反馈单
    

	被查单位名称
	  
	经济
性质
	  

	被查单位地址
	  

	检查时间
	  
	主管税务所
	  

	案件来源
	  

	税务检查发现问题
	  

	实施检查人员意见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所长意见
	        所 长：                     年   月   日

	
	
	
	
	
	
	



    （税务所、稽查所印章）
    
    填 表 说 明
    
    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以规范格式向税务机关申请税前弥补亏损的书面报告，也是税务机关审核纳税人亏损弥补情况的重要依据。纳税人必须按照本表的填报要求，如实填写、正确申报。
    一、《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的适用范围
    即实行独立经济核算，按规定向地方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会计报表和其他资料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包括：国有、集体、私营、联营、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及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
    二、《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的填报时间
    纳税人在盈利年度要求补亏时，应于年度终了后的2个月内，随《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等资料，同时向税务机关报送《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按企业有盈利、申请补亏的年度逐年进行申报。
    三、《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的填报要求
    1、纳税人在填报《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之前，必须按照《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弥补亏损的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的方式，要经过税务部门或中介机构对本企业亏损额的确认、审核。
    2、纳税人在亏损年度未向税务机关按期申报的，未按规定的几种方式对亏损数额进行审核的，不允许税前弥补亏损。
    3、经税务机关检查，中介机构审核数、企业申请补亏额发生变化的，以税务机关认定数额为准，重新填报此表。
    四、《企业弥补亏损审核表》的填报口径
     1、——年度：填写纳税人有盈利，申请补亏的年度。
    2、企业名称：按纳税人的公章填写全称。
    3、计算机代码：按税务机关编排的代码填写。
    4、中介机构名称：填写纳税人委托的中介机构全称。
    5、审计报告文号：填写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编号。
    6、税务检查单位：填写对纳税人亏损数额进行确认的税务所或检查部门。
    7、亏损年度（1）：分别填写亏损额发生的各个年度。
    8、企业申报亏损（2）：分别填写企业自行申报的发生亏损各个年度的亏损数额。该行亏损数额应等于中介机构审核亏损数额或税务审核亏损数额。
     9、中介审核的亏损额（3）：按亏损年度分别填写经中介机构审核的亏损数额。
    10、税务审核的亏损额（4）：按亏损年度填写经税务部门以各种方式审核确认的亏损数额。
     11、累计已补亏数额（5）：填写按税法规定在补亏期限内已由税前进行亏损弥补的累计数额。
    12、未弥补亏损数（6）：填写在补亏期限内尚未税前弥补的亏损数额。
    即：（6）=（4）―（5）或（6）=（3）―（5）
    13、企业申请补亏额（7）：填写纳税人在本盈利年度申请补亏的数额。该行数额应等于或小于纳税人本期的应纳税所得额。
     14、弥补后的亏损余额（8）：填写本年度补亏后的余额。即（8）=（6）―（7）
    
    附件2：
    注释：
     此文废止，详见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做好印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税前弥补亏损管理规定》的通知（京地税企[2004]581号）。
